
附件 2 
 

臺南市           國中(小)109 學年度家庭教育研習時數証明 

※說明：109學年度需進修 4小時之校內教師共      人，計      人

完成 4小時家庭教育實體課程、活動及線上課程達成率       %。 

辦理日期 名稱 計畫或活動內容說明 成效 

   共_____場， 

共_____小時， 

參加人數_____人 

   共_____場， 

共_____小時， 

參加人數_____人 

   共_____場， 

共_____小時， 

參加人數_____人 

   共_____場， 

共_____小時， 

參加人數_____人 

   共_____場， 

共_____小時， 

參加人數_____人 

   共_____場， 

共_____小時， 

參加人數_____人 

   共_____場， 

共_____小時， 

參加人數_____人 

 (表格請自行增刪減) 


